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83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开展市级优质产品示范区创建工作的 

实施意见 

 

为深入推进质量强县建设，切实保障我县产品质量水平，促

进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和产品综合竞争力的全面提升，助推我县经

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，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开

展温州市优质产品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规定，现就我

县开展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坚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、推进产业转

型升级、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原则，坚持监督与服务、扶优与治

劣、整顿规范与促进提高相结合的方针，从我县产业分布与导向

出发，推动我县块状产业质量提升，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，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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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一批具有特色的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，努力将永嘉打造成为

全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。  

二、创建目标  

通过5年的努力，创建3个以上温州市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。

在特定行政区域内，培育出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发展导向、

市场占有率有一定优势、自主品牌有一定影响、产品质量稳定、

集聚程度较高的产业，促使区域产业集群规模明显扩大，规划布

局合理，产品质量长期稳定并保持领先，逐步形成全市、全省、

全国知名的优质产品生产基地和区域品牌梯队。  

三、创建重点  

各创建区域所在地的镇（街道）政府作为创建工作的主体，

在县实施品牌战略联席会议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根据本区域产业

结构和特色优势，选择瓯北、桥下、桥头等集聚产业中的阀门、

皮鞋、教玩具、钮扣拉链、五金饰品等重点产业加大培育力度，

开展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活动。  

四、创建步骤  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（2011年2月至2011年11月）。召开优质产

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动员会，出台有关政策措施，制定工作计

划，层层落实责任。 

（二）组织实施（2011年2月至2015年9月）。按照动员会及

有关政策措施要求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和实施计划，有计

划、有步骤地开展创建活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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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核评价（2011年起每年9月）。县实施质量与品牌

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创建示范区所在镇（街道）落实情况组织

考核评价。 

五、职责分解  

（一）县实施品牌战略联席会议办公室。  

1．负责全县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的统筹规划，做

好综合协调工作。  

2．检查、督促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，及时汇总、

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。  

3．具体负责本实施意见的实施情况检查和综合考评。  

（二）镇（街道）政府。  

1．制定符合所辖区域的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计划，

研究制定质量目标，落实工作措施，激励企业不断改进质量管理，

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

档次。  

2．成立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

本区域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的统筹规划、组织协调、指

导监督、宣传发动、舆论引导等工作。  

3．督促企业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，加强对企业的质量

监督力度，努力使所辖区域不出现重大的质量问题。  

（三）县经贸局。  

1．积极实施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方案，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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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、创新，促进行业技术进步。  

2．推动关联企业集中与合作，加速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分工，

完善产业链，形成产业集群优势，扶持有条件的特色产业基地率

先成为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。  

（四）县科技局。  

1．支持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各项科技计划的实施；按

照有关规定，认真落实科技奖励政策，大力扶持企业发展高新技

术产品。  

2．按照有关规定，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奖励政策，指导优质

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区域内的企业做好知识产权工作，优先支持

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计划项目。  

（五）县财政局。 

对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提供财政支持。  

（六）县农业局。  

1．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提高农产品质量的规划和年度计划，

制订并抓好农业企业质量工作具体措施的落实。  

2．负责初级农产品的生产监管，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

安全；做好原产地域农产品的监管和开发利用工作。  

3．配合质监部门组织起草农产品标准，指导有关镇（街道）

做好争创农业标准化示范区（项目）工作。 

（七）县工商局。  

1．加大对驰名商标、著名商标、知名商标和名牌商品的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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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、扶持工作，加强注册商标专用权保护和广告管理，依法惩处

商标侵权和虚假广告行为。  

2．规范整顿流通市场，严厉打击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

行为。  

（八）县质监局。  

1．大力开展质量强县建设，结合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

工作，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。 

 2．制定政策措施，激励企业不断改善质量管理，确保全县

产品质量水平稳中有升。 

3．全面推进名牌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，认真落实市

场准入制度，加强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管，强化产品质量监督管理。  

4．严厉查处生产领域制售假冒产品的违法行为，增强企业

诚信意识，推动行业开展产品质量守信承诺活动。  

六、保障措施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建工作是一项

标准高、涉及面广、关联度强、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。各镇（街

道）政府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对示范区创建工作的

领导，做到责任到位、工作到位、措施到位。各有关部门要切实

履行工作职责，加强协调，密切配合，整合资源，齐抓共管，推

动创建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加大扶持力度。各镇（街道）政府要在产业政策和产

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，确保示范区内的企业在项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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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、融资、土地、能源供应等方面得到优先支持，推动优质产品

生产示范区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。有关企业要主动与高等院校、

科研机构开展合作，大力促进技术资源向示范区集聚。  

（三）营造创建氛围。各地在开展创建活动中，要立足实际，

广泛开展宣传，注重典型，使不同地方、不同类型的镇（街道）、

企业都有榜样、有目标，以带动创建活动的全面推进。要采用多

种形式普及产品质量知识，提高全社会对优质产品生产示范区创

建工作的认识，真正形成政府牵头、部门联动、协会配合、企业

参与的良好创建氛围。  

 

 

二○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产品  示范区△  意见  

主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。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1 年 5 月 1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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